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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6日，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黑调查字[2017]26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69），并于2018年1月9日、2月10日、3月8日、4月17日、5月19日、8月22

日、9月22日、10月23日、11月30日、2019年1月22日、2月28日、3月23日、4月

19日、5月28日、6月29日、8月2日、8月29日、9月25日、10月29日、11月26日、

12月27日，2020年1月18日、2月19日、3月31日、4月28日、5月28日、6月30日、

7月30日、8月29日、9月29日、11月5日、11月28日、2021年1月30日、2月26日、

3月31日、4月30日、6月1日和6月30日披露了《亿阳信通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2021年7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黑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号），

具体内容如下：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信通或者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一

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亿阳信通、邓伟、邓清、曲飞、田绪文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一、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有关情况  



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亿阳信通合计为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亿阳集团）、香港亿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亿阳）、亿阳集团阜

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工贸）、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

德贸易）等关联方提供担保62笔，担保金额不少于684,555.81万元，上述担保事

项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一）2016年1月8日、1月15日，亿阳信通与北京华夏恒基文化交流中心签订

两份《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3,500万元、1,5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二）2016年4月7日，亿阳信通与亿阳集团、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光宇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签订《3000万元互保协议》，约定为亿阳集团提

供不少于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不早于2016年5月，亿阳信通与上海弢瑞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四）不早于2016年5月20日，亿阳信通向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不

可撤销承诺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7,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五）2016年6月16日，亿阳信通向周世平出具《保证担保书》，承诺为亿阳

集团提供不少于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六）2016年8月，亿阳信通与上海信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连带责

任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4,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七）2016年8月8日、11月8日，亿阳信通与上海寰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两份《保证合同》，分别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6,000万元、6,0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八）2016年8月24日、8月26日、2017年1月22日，亿阳信通向上海点荣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七份《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500

万元、500万元、255.72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连带责任保

证。 

（九）2016年9月26日，亿阳信通与安徽华地恒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地恒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最高额20,00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亿阳信通向华地恒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为



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不早于2016年10月10日，亿阳信通与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委托贷款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

证。 

（十一）2016年11月，亿阳信通向中海信托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亿阳信

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担保书》，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4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十二）2016年11月9日，亿阳信通与德清鑫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三）不早于2016年11月29日、2017年1月22日，亿阳信通向王首功出具两

份《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5,000万元、10,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 

（十四）2016年12月1日，亿阳信通与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为翰德贸易提供不少于6,8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五）2016年12月29日，亿阳信通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交

银国信·稳健2137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1》，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40,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六）2016年12月30日亿阳信通向“定向融资工具·申衡1号”投资者出具

两份《担保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七）2017年1月8日，亿阳信通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长

安宁·亿阳集团流动资金贷款（2期）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

团提供不少于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八）2017年1月9日、2月17日、5月8日、6月9日，亿阳信通分别与深圳前

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份《保证合同》，约定为阜新工贸

提供不少于10,000万元、5,000万元、5,000万元、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十九）2017年1月10日，亿阳信通与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为阜新工贸提供不少于8,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2017年2月16日，亿阳信通与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一）2017年2月20日、2月21日，亿阳信通与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两份《法人保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香港亿阳提供不少于

4,492万元、6,738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二）不早于2017年2月24日，亿阳信通向“阜新一号定向融资产品”全

体产品持有人出具《担保函》，约定为阜新工贸提供不少于3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二十三）2017年3月2日，亿阳信通向“鲁金惠融财富·上海申衡商贸一期”

应收账款收益权产品持有人出具《担保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

61,692,856.20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四）不早于2017年3月6日，亿阳信通向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翰德贸易提供最高额8,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五）2017年3月10日，亿阳信通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公司签订《保证协议》，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4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二十六）2017年3月20日，亿阳信通向深圳市亚美斯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出

具《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担保及无条件回购承诺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3,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七）2017年3月22日，亿阳信通与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保证

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8,3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八）2017年3月24日，亿阳信通与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翰德贸易提供不少于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十九）2017年3月27日，亿阳信通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差

额补足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5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2017年5月3日，亿阳信通向鞍山市天水物资有限公司出具《不可撤

销担保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一）不早于2017年5月6日，亿阳信通向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担保及无条件回购承诺函》，承诺为亿阳集

团提供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二）2017年5月6日、5月30日，亿阳信通与王品签订两份《保证合同》，



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500万元、1,3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三）2017年5月8日，亿阳信通向北京天有美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有美业）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3,0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四）2017年5月，亿阳信通向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流动性

支持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2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五）2017年5月15日，亿阳信通与罗莉莉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

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六）2017年5月16日，亿阳信通向刘小娟出具三份《连带责任保证承诺

函》，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1,600万元、2,000万元、1,400万元连带责任保

证。 

（三十七）不早于2017年5月17日，亿阳信通与李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

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7,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八）2017年6月2日，亿阳信通向西安品博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担保及无条件回购承诺函》，承诺为阜新工贸提供5,35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三十九）2017年6月22日，亿阳信通与天合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香港亿阳提供不少于328,507,976.16元连带责任保证。 

（四十）2017年6月28日，亿阳信通、亿阳集团、邓伟与崔宏晔签订了《借款

合同》，亿阳集团实际获得了该笔5000万元借款，亿阳信通承担连带责任。 

（四十一）不早于2017年6月29日，亿阳信通向张翠出具《公司无限连带责任

保证书》，承诺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四十二）2017年7月20日，亿阳信通为亿阳集团发行的定向融资工具.九辰1

号提供担保，约定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10000万元。 

（四十三）2017年7月24日，亿阳信通与天津溢美国际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最高额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四十四）2017年9月26日，亿阳信通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签订Y08170005-2号

《还款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为亿阳集团提供不少于4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综上，亿阳信通在2016年、2017年分别为亿阳集团等关联方提供23笔、39笔

担保，合计金额分别为 250,055.72万元、434,500.09万元。亿阳信通未按规定及

时对上述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2016年、2017年的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除外）。 

截至2021年4月30日，亿阳信通尚需承担担保或清偿责任的金额为3.47亿元。

亿阳集团通过阜新银行开具履约保函5.56亿元，对亿阳集团回购亿阳信通所持其

股份进行担保，但亿阳集团未与亿阳信通签订股份回购协议。 

二、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2017年底，亿阳集团通过北京五洲博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博

通）以与亿阳信通签订商务合同的形式长期占用亿阳信通资金，形成亿阳信通对

五洲博通的其他应收款4.69亿元。截至2017年11月，亿阳信通累计代亿阳集团向

亿阳集团监事张小红支付工资161.85万元。亿阳信通未按规定及时对上述情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2016年、2017年的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2017年年度报

告除外）。 

2018年至今，因上述违规担保产生诉讼，亿阳信通资金陆续被法院执行、扣

划及司法拍卖，形成新的占用。截至2021年4月30日，新增执行、扣划及司法拍

卖28笔，共计4.24亿元，成为因违规担保诉讼判决而产生的资金占用。加上五洲

博通事项及张小红工资事项形成的大股东占用4.71亿元共计形成占用8.95亿元。

亿阳集团在破产重整的过程中，通过现金形式偿还7亿元；亿阳信通以其对未申

报债权的求偿权以及被划扣资金的补偿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受偿现金10万元以

及债转股对应亿阳集团股份数6602.52万股。经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所持

亿阳集团股权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1】第KMQP0336号）

显示，该项资产可回收金额1.33亿元。2021年5月28日，亿阳集团偿还亿阳信通0.29

亿元。还有0.33亿元待执行回转。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当事人询问笔录、会计凭证、情况说明、鉴定

结论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亿阳信通2016年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存在

重大遗漏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行为，涉嫌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发生可能对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

立即将有关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

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由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亿阳信通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对外担保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

易情况；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真实、完整披露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形成资金占用

情况，导致亿阳信通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邓伟在代表亿阳集团签订相关借款合同过程中，明知签订相关违规担保合同、

占用亿阳信通资金而故意隐瞒拒不履行向上市公司报告的信息披露义务。邓伟作

为亿阳信通时任实际控制人，主导了大部分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签署，为亿阳信通

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邓清作为亿阳集团时任执行总裁，分管亿阳集团的投资、融资业务，并在2017

年5月至2018年底邓伟失联期间成为亿阳集团实际负责人，主导了部分担保合同

或协议的签署，为亿阳信通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曲飞作为亿阳信通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内控信披等事项，在大部分担保合同或协议上加盖个人名章，在知悉上述重大事

件后不履行报告义务，为亿阳信通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田绪文作为亿阳信通时任董事、总裁，在亿阳信通提供给部分债权人的关于

同意为亿阳集团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在知悉上述重大事件后不履行报

告义务，为亿阳信通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亿阳信通采取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二、对邓伟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三、对邓清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四、对曲飞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五万元罚款； 

五、对田绪文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五万元罚款。 

此外，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

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我局拟决

定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邓伟、邓清，通过采取隐瞒重大事件等手段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数额特

别巨大，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依照2005年《证券法》

第二百二十三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二项、

第五条第三项，我局拟决定：对邓伟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邓清采取五年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

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

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

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

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8 日 


